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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沪经信企„2021‟539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组织推荐 2021 年度 
“专精特新”企业的通知 

 

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部署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市

“五个中心”建设，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新颖化发展之路，现就做好 2021年度本市“专精特新”企业推荐

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须同时符合） 

    1.在本市进行工商注册登记、连续经营三年以上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 



 — 2 — 

    2.企业上年度营业收入不少于 1000万元。 

    3.近 2年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3%。 

    4.符合本市城市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政策，优先支持“3＋6”

重点产业体系。 

   （二）专项条件 

    1.专业化。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达 70%以上，在

行业细分市场领域内处于全市前三位或全国前十位；近 2年营业

收入或净利润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5%以上。 

    2.精细化。拥有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 1 项以上（含 1 项）

或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3项以上（含 3项），自建或与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设立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

中心、企业工程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 

    3.特色化。近 2 年内主持或者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或获得区级（含）以上质量奖、质

量标杆企业等。 

    4.新颖化。符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发

展特征，具有一定规模的估值和融资吸引力，近 2年内新增股权

融资额（实缴）累计超过 2000万元。 

    （三）限制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得确定为本市“专精特新”企业，

已确定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取消其资格： 

    1.在申报或复核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2.近三年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环境污染事故的； 

    3.近三年有偷税、漏税行为以及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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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方式 

1.采用网上填报与纸质报送相结合的方式。 

2. 网 上 申 报 ： 申 报 企 业 登 录 上 海 市 企 业 服 务 云

（http://www.ssme.sh.gov.cn，以下简称“服务云”），完成注册

并通过审核后进行在线填报，同时按要求上传电子材料。 

3.书面申报：申报企业完成网上填报后，在线打印由系统生

成的《2021 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请表》，并报送至纳

税地经委（商务委）、科经委（见附件 1）。纸质材料须签章齐全

并与网上提交的电子材料内容一致。 

（二）申报时间 

“专精特新”企业申报全年开放，分批审核发布。2021年申

报系统将于 7月 19日开放。请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按要

求做好企业申报组织及初审推荐工作，分别于 2021年 8月 16日、

10月 15日前登录服务云完成集中审批，并将《2021年度上海市

“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汇总表》（加盖公章）及《2021 年度上海

市“专精特新”企业申请表》纸质件（不含佐证材料）各一份报

送至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三、服务和管理 

（一）强化梯度培育。建立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

健全区级、市级、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分层培育机制，优先

推荐优秀市级“专精特新”企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二）开展精准服务。发挥服务云作用，鼓励各类服务机构

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政策、创新和技术、数字化赋能、工业

设计、创业、管理咨询、融资、人才培训、市场开拓和权益保护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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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运行监测。有效期内“专精特新”企业应积极配

合市经济信息化委及有关部门，按月登录服务云，报送运行信息。 

（四）实施动态管理。已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称号的企

业每 3年复核一次。不参加复核或未通过复核的企业，取消上海

市“专精特新”企业称号。 

    四、联系方式 

   （一）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联系人：于红旭  焉琳琳  

    电 话：64225228  64220832 

    地 址：大木桥路 108号 606室 

   （二）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小企业办 

    联系人：徐明江 

    电 话：23112799 

 

附件：1.各区联系人名单 

2.2021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材料要求 

3.2021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请表 

4.2021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汇总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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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区联系人名单 
 

序号 区 部门 姓名 电话 单位地址 

1 浦东 
中小企业推进服

务中心 
赵 力 68811102 学林路 36弄 13号 4楼 

2 黄浦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吕文静 63865787 北海路 8号 8楼 

3 静安 商务委园区管理科 褚丽娜 33371308 巨鹿路 915号 1903室 

4 徐汇 商务委营商服务科 仇春晟 64872222-1270 漕溪北路336号1号楼803室 

5 长宁 
商务委企业 

服务科 
卢  毅 22050872 长宁路 599号 824室 

6 普陀 商务委企业服务科 王京凤 52564588-7055 铜川路 1321号 2号楼 1011室 

7 虹口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张 洁 55801388 玉田路222号202室 

8 杨浦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谭  欣 65042097 惠民路 800号 2号楼 2006室 

9 宝山 经委企业服务科 翁诗琦 66786292 友谊支路 175号 303室 

10 闵行 经委企业服务科 周思漪 34203361 沪闵路 6558号 408室 

11 嘉定 经委企业服务科 孙 律 69989822 嘉定区博乐南路 111号 A229室 

12 金山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沈 洁 57921245 金山区金山大道 2000号 1121室 

13 松江 经委企业服务科 夏 青 37737302 
松江区人民北路 3456号 2号楼

801室 

14 青浦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朱 靖 59861128 青浦区公园路100号320室 

15 奉贤 企业服务中心 唐枫烨 37565721 
奉贤区南桥镇南亭公路 1房地大

厦 308室 

16 崇明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吴  超 59611239 
南门崇明大道 8188号商务大楼 

2号楼 54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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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材料要求 
 

1.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请表； 

2.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近三年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4.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有关证书和证明复印件。如本

市市级及以上行业协会或其他权威机构出具的细分领域排名

证明、或者省级以上媒体发布的行业排名报道；发明专利证书、

软件著作权证书、科技成果证明，院士专家工作站认证，企业

技术中心、企业工程中心认证，企业管理体系认证，驰名商标、

著名商标证，名牌产品、名牌明日之星、品牌培育试点示范企

业、重点商标保护目录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证等。 

5.企业典型案例（2500字），内容为：案例简介（案例背

景，案例介绍）、典型经验（具体举措，经验成效，借鉴意义）、

案例创新点（模式、理念、机制、手段等）。 

6.企业 LOGO、经营场所、主导产品各一张照片，每张不小

于1M。 

7.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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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请表 
 

                                                申请日期：       (单位盖章) 

一、企业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有制类型  

注册区县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其中外资（不含港、澳、

台）比例（%） 
 

注册地址  邮    编  

联系地址  邮    编  

企业网址  

企业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企业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专精特新行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产业领域  上年末从业人员  

主导产品/服务  

上市情况 

□无上市计划 
□有上市计划 
□已上市  
（股票代码：              ） 

 

上市计划（如有，请填写） 
1.上市进程：□ 未进行上市前股改 

□ 已完成上市前股改 
□ 已提交上市申请 

2.拟上市地： 
□上交所 主 板    □上交所 科创板 

□深交所 主 板    □深交所 创业板           
□新三板 

近三年企业主要荣誉 
□高新技术企业  □市级科技小巨人企业(含培育)  
□市级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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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三年基本数据 

项目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资产总额（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
收入比重（%）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总额（万元）    

税收总额（万元）    

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
收入比重（%） 

   

资产负债率    

出口额(万美元)    

三、“专精特新”方向 

专业化 

主导产品或服务上年度国内市场占有率为     %，本市排名第   

名，全国排名第   名，国际排名第   名。国内排名前三的企
业分别为：1.          2.         3.                            
主导产品或服务为哪些国内外知名企业配套： 
1.              2.             3.              

精细化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总数     项。其中：发明专利    项；实用
新型专利   项；外观设计专利    项；软件著作权    项；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   项；其他专有技术    项（具体说
明：                     ） 
企业研发机构数量    个。 
其中：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企业工程中心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院士专家工作站□有  □无 
        博士后工作站  □有  □无 

        其他□                      （具体说明） 
企业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OHSAS18000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其他□                            (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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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 

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其中： 

    中国驰名商标          □ 
    上海市著名商标        □ 
    上海市名牌产品        □ 
    上海市名牌明日之星    □     
    上海市品牌引领示范企业□ 
    上海市重点保护商标目录□ 
    其他□                           （具体说明） 
近两年内主持或参与制（修）定的标准数量共计   项，其中：
主持制(修)定      项，参与制(修)定      项，具体名称                                        
企业获得质量奖或质量标杆企业： 
    市级质量奖或质量标杆企业□ 名称：              
    区级质量奖或质量标杆企业□ 名称：              

    其他□    名称：                            

新颖化 

企业估值：         亿元人民币，最近第        轮融资 
         万元人民币，近 2年内新增股权融资额（实缴）累计          
万元人民币。 
企业及产品创新点：                                  
（200 字以内，补短板、填空白情况，固链、强链、补链、延
链情况，主导产品技术含量高且具有创新性的情况说明）                                                 
                                                    
 

四、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500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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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度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申报汇总表 
 
 

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 (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主导产品或服务 
“3＋6”重点

产业 

是否是区级“专精

特新”企业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可附页）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7月12日印发 

  

 


